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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店强卖车险
消费者可向相关部门投诉

实际上， 对强制保险的整治一直在
进行， 今年已有地方银保监局发布了相
关风险提示。 例如云南银保监局在 7 月
15 日就发布了《关于防范相关机构违规
将购车优惠与保险捆绑销售的风险提
示》， 称保险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时，
应当了解保险产品的基本功能和相关法
律规定，不要盲目相信有关机构 “购车
优惠”等利益诱惑，应根据相关规定和自
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通过正规销售渠道
购买保险产品。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和《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四
条，也明确规定，经销商销售汽车时不得
强制消费者购买保险， 消费者享有自主
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有权根据个
人情况自主选择保险公司， 有权自主决
定投保的商业险种。如果 4S 店强制要求
消费者购买保险，则限制、侵犯了消费者
的自主选择权。

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肖锦阳律师认
为，4S 店捆绑销售车险的行为涉及到强
制性消费，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销售
话术中有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的行为，
已经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等合法权
益。 车辆捆绑车险销售属不正当商业竞
争行为， 消费者可将具体情况投诉至属
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保监会， 申请调
查处理。

肖锦阳律师建议，消费者在购车时，
应该提前要求 4S 店把保险列明清单，险
种费用，裸车价格，配置等等一一书面落
实，避免不必要的争议。

走访

买新车首年强制在 4S 店上保险已经成为车险
行业的 “潜规则”，也是车险行业的一大顽疾 。为切实
维护消费者权益 ， 银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部于近日
下发 《4S 店兼业代理机构捆绑销售保险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 》， 将在今年 10 月 18 日前专项治理捆绑销
售车险等市场乱象 。 近日，新快报记者走访了广州多
家 4S 店发现，4S 店依旧无视监管专项整治 ，新车捆
绑保险的情况并未得到改善 。 相关人士认为 ，4S 店
捆绑销售车险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与
保险公司之间存在利益输送 ， 建议消费者可将具体
情况投诉至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或银保监局 ， 申请调
查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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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险强监管高压态势从未放松 。
新快报记者梳理发现，2019 年以来，银
保监会已经先后下发多份文件加码车
险监管，不仅叫停了 35 家保险机构的
车险业务，并向山西、浙江、安徽等多
省地市级监管分局相继开出罚单。 尽
管监管部门三令五申严格禁止捆绑销
售车险等金融产品，并开展 4S 店捆绑
保险专项整治行动， 但新快报记者近
日走访广州多家 4S 店发现，新车捆绑
销售保险的情况依然层出不穷。

“买保险也只是顺便的事，还有购
车优惠，我们和太平洋保险、众诚保险
等多家保险公司都有合作， 选哪家公
司都由你们来决定。 ”一家大型合资品
牌 4S 店销售人员佟先生明确告诉记

者，不管是按揭还是全款，新车保险都
必须在 4S 店购买，这在全国都一样。

“如果你强势要求不在 4S 店购买
车险也可以， 但需要我们老总签名审
批， 而且无法享受厂家原本给的 7000
元活动优惠价。 ”广汽传祺一家 4S 店
销售人员文先生甚至对记者直言称，
客户在买车的同时必须在 4S 店购买车
险，如果客户不在店里买保险，销售人
员宁愿不卖这一台车。

新快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上述两
家 4S 店的做法并不是个案， 在记者随
后走访的多家 4S 店中， 都有明确要求
新车车主必须在店内购买保险，这也是
目前购车市场的“潜规则”。 据汽车投诉
网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接到有效投

诉 4976 宗， 关于销售问题的投诉高达
1649 宗，占比 34%，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其中涉及购车搭售保险的不在少数。

记者还在调查中了解到， 随着 4S
店捆绑车险成为常态， 尽管这样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比比皆是，但
是不少市民却早已习以为常。 “我们买
车的时候都有这种情况出现， 第一年
4S 店上的是全险， 是根据车总价来算
的，大概 8000 元左右，自己去保险公司
上保险，保费能够便宜将近 1000 元，但
是 4S 店顺带给我们上保险，车价上就
能优惠一些。 ”东莞车主刘女士向新快
报记者坦言，反正都得买保险，考虑到
车价优惠和便利性， 自己也能够接受
4S 店的“潜规则”。

消费者购车，是与 4S 店产生的购
买关系， 并没有与保险公司产生直接
的业务往来， 并且汽车销售顾问也不
是专业的保险从业人员， 为何汽车销
售顾问要求顾客必须在 4S 店内购买
保险呢？

“公司对每个销售人员有严格的
KPI 考核，只要出现一单新车出售未捆
绑搭售车险，销售人员当月的销售提成
就直接打 8-9 折，随着整车盈利水平的
下降，新车销售毛利不断下降，我们宁
愿少卖一台车，也不敢让客户自己去外
面买保险。 ”上述销售人员向新快报记
者透露，4S 店是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
才在卖车的时候搭售汽车保险。 而且
4S 店会与保险公司签订一份协议，4S
店会要求保险公司一年的事故车送修
要达到多少；同样，保险公司也会要求
4S 店一年的保费要达到多少。

“4S 店作为车险销售的主要场景，
拥有庞大的客户资源， 这也是保险公
司主要的销售渠道之一， 而保险公司
给到 4S 店的佣金大多为 20%至 40%，
给中介的费用越多， 保险市场的利润
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一大型险企的车
险核保负责人告诉新快报记者， 随着
监管的不断施压以及险企赔付成本升
高，4S 店渠道越来越不利于保险公司
的成本费用管控，保险公司之所以愿意
让利给 4S 店，是因为 4S 店渠道一直是
保险公司开展车险业务获客的一大渠
道。 而对于 4S 店来说，捆绑销售保险，
除了能够拿到保险公司的回扣之外，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以后能有更多的事
故车维修订单，保障售后服务价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也向新快报
记者坦言，现在的格局，实际上也是因

为不少保险公司为了追求保费、 业务
规模，没有很好地遵循规则，去追逐大
型 4S 店造成的。 他认为，保险公司不
应只看短期，还得看长期，不应光看保
费，还要看这类业务所带来的价值。

“保险公司要思考怎么能可持续
发展，而不是为了抢保费就没了底线，
做好客户价值创造， 这可能是最重要
的。 ”朱俊生进一步表示，4S 店的一些
违规行为固然值得特别关注， 但保险
业也需要反思，4S 店之所以能够给新
车办保险，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提
供了一些其他服务， 保险业应该思考
如何去提升自身的服务水平， 给客户
创造更多的价值，只有服务能力越强，
才能吸引更多客户到保险公司来买保
险，这样的话，保险公司与 4S 店之间
不对等的博弈地位， 才会慢慢地在某
种程度上回归。

无视监管高压态势 4S店依旧捆绑销售保险

剖析 强制车主购买保险存在利益输送 4S店和保险公司都欠妥当

“车险卖不出
宁愿不卖车”

无视监管整治，4S店捆绑卖车险依旧


